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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信容声（广

东）冰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声冰箱”）于 2007 年 6 月 22 日收到广东省佛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受理通知书（2007）佛中法民二初

字第 88 号，容声冰箱诉西安科龙制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科龙”）一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07 年 6 月 13 日由佛山中院受理。 

本公司持有容声冰箱 100%的股份，持有西安科龙 60%的股份。鉴于西安科龙

目前不具备短期还款能力，为最大程度地保证债权的回收，容声冰箱采取了诉讼

的方式，并进行了财产保全。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基本情况 

原告：容声冰箱，法定代表人：汤业国，董事长 

被告：西安科龙，法定代表人：顾雏军，董事长 

2、案由 

一般买卖合同纠纷 

3、本案基本情况 

从 2004 年 2 月开始，原告为支持被告生产，先后多次提供资金、预付货款

等人民币 9,000 余万元给被告使用，由被告供应原告及原告所属子公司冰箱用压

缩机。至 2007 年 5 月，被告尚欠原告预付货款人民币 89,184,085.06 元。 



原被告曾于 2006 年 12 月 22 日达成还款协议，约定被告最后的还款日期是

2007 年 5 月 31 日，但被告没有执行履行该协议。截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被告

累计对原告应付款为人民币 89,184,085.06 元；因被告没有履行还款协议，原告

依照约定可以提起诉讼进行追偿。 

4、诉讼请求 

（1）要求被告返还货款人民币 89,184,085.06 元； 

（2）要求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容声冰箱于 2007 年 6 月 22 日收到佛山中院民事裁定书（2007）佛中法立保

字第 241 号以及佛山中院传票，经容声冰箱申请，佛山中院于 2007 年 6 月 13

日裁定冻结西安科龙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89,000,000 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

的财产，并定于 2007 年 7 月 26 日开庭审理。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涉诉案件共计 91 件，诉讼标的

涉及人民币 119,243.49 万元及土地 629,003.22 平方米。 

在上述涉讼案件中，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共计28件，

诉讼标的涉及人民币90,825.49万元；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案

件有63件，诉讼标的涉及人民币28,418.00万元以及土地629,003.22平方米。 

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涉讼案件中，标的额在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共27件（诉讼标的涉及人民币114,335.22万元），标的额

在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的共64件（诉讼标的涉及人民币4,908.27万元及土地

629,003.22平方米）。 

除上述情况以外，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查封了西安科龙价值人民币

89,000,000 元的财产，因而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债权的可回收性。但由于上述案

件尚未判决，因此本公司无法判断上述起诉案件对本公司本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容声冰箱诉西安科龙一般买卖合同纠纷案之民事起诉状； 

2、容声冰箱财产保全申请书； 

3、佛山中院受理通知书（2007）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88 号； 

4、佛山中院民事裁定书（2007）佛中法立保字第 241 号； 

5、佛山中院传票。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7 年 6 月 22 日  


